珠府办函〔2025〕106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珠海市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国发〔2025〕9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广东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粤办函〔2025〕243号）要求，为加强对珠海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珠海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农业普查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全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指导各区、各有关单位落实工作任务，合力推动普查顺利开展。
二、组织架构
领导小组组长由市政府分管统计、农业农村工作的市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市政府协调统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秘书长，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珠海调查队、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发展局主要负责同志，市发展改革局、市财政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成员包括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委军民融合办、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珠海调查队、市供销社、珠海警备区、武警珠海支队分管负责同志。

三、职责分工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负责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和协调。领导小组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普查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补，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

（二）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密切协作，加强信息共享，共同做好普查工作。市统计局牵头负责普查全面工作；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由市财政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由市发展改革局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由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珠海调查队、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负责和协调；涉及乡村振兴，农业、渔业、牧业和林业生产等方面的事项，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海洋发展局负责和协调；涉及遥感测量等方面的事项，由国家统计局珠海调查队负责和协调；涉及农村住户户籍方面的事项，由市公安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农业土地地类等方面的事项，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和协调；涉及司法行政系统、军队、武警的有关事项，由市司法局、珠海警备区、武警珠海支队负责和协调；掌握普查有关基础资料的各级部门要及时准确提供部门行政记录和数据信息。

（三）各区政府（管委会）需在2025年11月底前相应建立本区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区、镇（街）和村（居）三级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

四、相关要求

（一）坚持依法普查，确保数据质量。各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依规推进普查各项工作。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履行数据发布和保密相关规定，未经批准，严禁向任何机构、单位和个人泄露普查数据。各级普查机构要加强对普查数据的全流程质量管控，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要采用有效技术和管理措施，切实保障普查数据安全。

（二）做好“两员”选聘，提升普查质效。各级普查机构要根据工作需要抽调精干人员，选聘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熟悉当地情况、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和沟通协调能力的人员担任本地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要认真做好“两员”培训，确保其掌握必要的普查知识和技能。

（三）强化经费保障，抓好宣传引导。要合理核定普查经费，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按时拨付到位，保障普查工作顺利开展。要加强对普查经费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坚持专款专用、节省开支。要高度重视普查宣传策划和组织，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作用，紧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任务要求，紧贴我市农业农村农民的实际，开展广泛深入、富有特色的宣传，为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附件：珠海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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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珠海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杨   川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黄振球　副市长
副组长：王玲萍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笑东  市政府副秘书长

　　　  余昭君  市统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赵来忠　国家统计局珠海调查队队长

　　　　黄顺安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扶  志  市海洋发展局局长

　　　　郑罗天　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黄晓明　市财政局副局长

成　员：李丹媛　市新闻办副主任

　　　　余家惜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苏全丽　市委军民融合办副主任

　　　　李  明　市公安局副局长

　　　　谷坤宗　市民政局副局长

　　　　邱志光　市司法局副局长

　　　　郭丽云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罗  敏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颜新立　市水务局副局长

王恒升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黄建恩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胡木雄　市统计局副局长

　　　　肖谨谦　国家统计局珠海调查队副队长

　　　　梁文亭　市供销社副主任

　　　　江  红　珠海警备区保障处处长

　　　　李梓峰  武警珠海支队后勤部战勤科科长
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市统计局胡木雄副局长兼任。



